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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教职工：

为了使学校全体教职工（含退休人员）深入了解和掌握天津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申请异地就医的登记程序，现将异地就医的有关登记须知告知如下：

一、申报人员范围

外地就医人员包括：异地安置居住的退休人员、长期驻外地工作、出差、探亲及临时外出的人员。

二、申报材料时间

报送时间每月1日至10日（遇节假日不顺延）。

三、申报材料地点

学校人事科（校行政楼330房间）。

四、申报材料要求

1、填写“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安置人员登记表”（以下简称登记表）。填表要求如下：

A、登记表要求一式两份并粘贴近期免冠一寸纸片各一张；

B、登记表“详细住址”一栏要求准确填写在外地住所的详细地址，（注意：不要填写天津市的住址）；

C、登记表“邮政编码”一栏要求准确填写在外地住所的邮政编码（注意：不要填写天津市的邮政编码）；

D、登记表“联系电话”一栏要求准确填写能够及时联系到本人的电话包括手机或固定电话（注意：固定电话要填明区号）；

E、登记表“选择医疗机构”一栏要求所选择一级医院、二级医院、三级医院、专科医院（注明专科特色）各一所，并要求准确清晰的填写医院名称（全称）、医院联系人、医院联系电话，同时加盖该医院的医疗保险专用章（注意：各级别医院可以全选（四所）也可单选，但不能在同一级别的医院重复选择）；
F、登记表“居住地或派驻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一栏要求填写外地住所所在区的医疗保险经办结构盖章。
2、异地安置居住的退休人员需要准备的证明材料如下：

①退休人员居住外地自有购置居所

A、退休人员购置的居所房产证复印件；

B、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C、本人社会保障卡复印件；

②退休人员投靠直系亲属共同居住

A、被投靠人购置的居所房产证复印件；

B、被投靠人居住地居民委员会开具投靠人与被投靠人关系及共同居住证明；

C、投靠人身份证复印件；

D、投靠人社会保障卡复印件；

E、被投靠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注意事项

1、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将相关材料准备完全后应及时送交人事科，由人事科统一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登记确认手续，登记确认后方可就医。

2、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要严格按照所选定的医院进行就医，如在非选定医院就医的医疗费用社保中心将不予支付。

3、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如果需要变更异地就诊医院的需要重新填写“登记表”。

4、参保人员出差、探亲及临时外出等在外地急症住院的，需在当地县级以上医院就医，并于一周内向单位所在区社保中心备案。医疗费用先由本人垫付，经单位核准后，由社保中心结算。

5、参保人员出差、探亲及临时外出等在外地急诊就医的，其医疗费用按《天津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急）诊大额医疗费补助办法》执行。

6、慢性病择期在外地就医的医疗费用统筹基金不予支付。

7、长期驻外地工作的职工由本人填写“登记表”后，学校负责到社保中心统一办理登记。

